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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本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作業要點1份(30908700A00_ATTCH1.p

df)

主旨：有關本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作業要點

一案，更正附件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106年1月4日北市教人字第10630000200號函計達。

二、查本局前於106年1月4日以北市教人字第10630000200號函

修正旨揭作業要點，其中第3點因考量學校函報教師之解

聘、停聘、不續聘及資遣案件須提請旨揭小組審議時，為

使旨揭小組之運作更符時效，爰新增本局主任秘書兼任副

召集人，以利召集人不克召開會議時，副召集人得即時召

開會議審議；同時為廣納專業人員之意見，新增教育學者

為四人，爰委員增至十七人。

三、本局於前開函中隨文檢送之修正後作業要點第3點：「本

小組置委員15人，委員由本局局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」，

因誤繕原因，應修正為「本小組置委員17人，委員由本局

局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」，原函不予註銷，請併本函為準

。

四、檢送本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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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法務局(含附件)、臺北市議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教師會(含

附件)、臺北市中等學校校長協會 （請信義國中轉交）(含附件)、臺北市公私立

國小校長協會 （請永樂國小轉交）(含附件)、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（

請長春國小轉交）(含附件)、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（請仁愛國中轉交）

(含附件)、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（請育成高中轉交）(含附件)、臺北

市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（請東方工商轉交）(含附件) 2017-01-26
11:02:37


